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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商商家家泄泄露露消消费费者者信信息息将将被被罚罚
多半是商家把客户信息给卖了

新消法解读 第3期

“喂，先生您好，您的房子马上要交工了，我们公司推出了装修套餐……”“您好，您的车保险就要到
期了，如果您在我们公司办理保险可以享受优惠”……这些年来在消费领域中，大家都有感受的就是个
人信息时常受到侵害。即将实施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
时，享有个人信息得到保护的权利，并针对有的经营者非法搜集、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擅自泄露或者
非法向他人提供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作了规定。

10日，市民赵建明说，他的
车 险 还 有 一 个 多 月 就 要 到 期
了，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接到
各种车险促销电话，有时候一天
一两个，多的时候四五个。“现在
只 要 看 到 陌 生 电 话 我 都 不 想
接。”赵建明说，有的车险推销电
话很烦人，一打来就报自己的保
险公司名称，介绍他们的业务，
根本不管你爱不爱听。

和赵建明有同样遭遇的张
女士说，很多保险公司都喜欢
上午9点左右打电话，那时候是
她们最忙的时候，一开始她并
不在意，还耐心地告知对方，已
经常年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
习惯了不想变更。但随着推销
电话越来越多，张女士就有些
招架不住了。“我现在就很纳闷
到 底 是 谁 泄 露 了 我 的 个 人 信

息，我常买保险的保险公司显
然不可能。”

记者采访了解到，市民日
常生活中能接到一些车险电话
外，还能接到一些基金、房屋装
修、早教机构的促销电话，很多
人也挺纳闷这些机构是如何得
知自己的确切信息的，每当有
人问起对方是如何得知自己信
息时，总被人搪塞过去。

市民>> 个人信息被泄露促销电话不断

新消法最大的亮点之一就
是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权利的保
护。第二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收
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
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
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
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
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
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也就是说，经营者及其工作
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
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
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者

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
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
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
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
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
措施。

新消法为了切实将保护消
费者个人信息权利落到实处，对
于经营者侵权行为也制定了相
应的严厉处罚措施。按照规定，
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侵犯消费
者人身自由或者侵害消费者个
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
经营者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

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
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
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
照。

此外，经营者有以上新消法
规定情形的，除依照法律、法规
规定予以处罚外，处罚机关将记
入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布。

法规>> 商家不得随意泄露消费者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现
象已是司空见惯，你去售楼处
买房，出不了三天，家装公司就
会打电话向你推销装修；你去
车市买车，很快就会有人向你
推销保险。对于这样的个人信
息泄露，多半是商家把客户的
信息给卖了，但也有一部分信
息是自己不小心泄露出去的。

现在网购已经十分盛行，
很多人收到快递以后习惯性地
把快递包装扔进了垃圾桶，殊
不知快递单上有个人的地址、
电话等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很
容易被有心的商家所利用。

此外，还有些市民在街头
会接受一些陌生人的问卷调
查，在对方的要求下，留下了姓

名、电话、职业、工作单位等信
息；还有的人在办理消费会员
卡时，不假思索地填写真实详
尽的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
有可能因为商家的管理不善或
者恶意泄露而被盗用。

市民在商场、宾馆或者其
他场所消费时最好不要留下个
人信息，如果确有需要留下个
人资料，必要时应与对方约定
保密责任。在办理一些必须提
供自己个人信息的社会事务
时，可以与接受信息方约定保
密条款，要求对方不得将个人
信息透露。一旦发现自己的个
人信息被泄露且造成不良后果
时，应注意及时搜集证据，为维
权做好准备。

建议>>

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本报记者 张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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